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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推行长春都市圈通办工作（第二批事项）的通知
　　吉建函〔2026〕7号
各市（州）建委（住房城乡建设局），长白山管委会住房城乡建设局，梅河口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建筑施工企业和相关人员：

　　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长春都市圈区域一体化建设工作要求，建筑施工企业“安管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延续和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变更两个事项，已纳入长春都市圈第二批通办事项。为进一步方便服务企业，拓宽业务办理渠道，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从1月10日起，建筑施工企业“安管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可通过“吉事办”“吉林省建设工程安管人员管理系统”等渠道，异地就近申请办理“安管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延续和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变更业务。

　　二、重点任务
　　（一）统一业务标准。“安管人员”证书延续和特种作业人员证书变更可由本人通过受聘企业（或原企业），就近、就便向任意市（州）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受理（办理）窗口提交申请，不受地域限制。

　　（二）规范事项办理。市（州）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办理窗口需通过“吉林省建设工程安管人员管理系统”线上审批，应一次性告知所需申请材料，申请材料不符合的应标清退回原因。

　　（三）做好咨询解答。市（州）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受理（办理）窗口要做好业务咨询解答，现场主动做好服务，通过配备身份证阅读仪、自助一体机等设备，积极协助文化素质偏低等特殊群体申请办理相关业务。

　　三、通办事项
　　（一）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延续。

　　1.办理情形。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的，应在有效期届满前3个月内，由本人通过受聘企业申请证书延续。

　　2.流程。建筑施工企业可通过“吉事办”或“吉林省建设工程安管人员管理系统”，可向任意市（州）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受理（办理）窗口提交证书延续申请，主管部门线上审批通过后证书有效期自动延续3年。

　　3.材料。“安管人员”证书延续申请单。

　　（二）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变更。

　　1.办理情形。建筑施工企业特种作业人员因工作变动需要变更工作单位的，应通过受聘企业（原企业）或个人申请证书变更。

　　2.流程。建筑施工企业或特种作业人员可通过“吉事办”或“吉林省建设工程安管人员管理系统”，可向任意市（州）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受理（办理）窗口提交证书变更申请，主管部门线上审批通过后证书单位变更成功。

　　3.材料。特种作业人员证书变更申请单（单位之间调转）或解聘合同（单位变更个人）。

　　（三）线上渠道。

　　建筑施工企业或特种作业人员可通过“吉事办”手机端、“吉事办”电脑端或“吉林省建设工程安管人员管理系统”等渠道在线提交申请。

　　（四）线下渠道。

　　市（州）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受理（办理）窗口、市（州）级政务服务中心受理窗口和自助一体机。

　　（五）咨询渠道。

　　工作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8:30-16:00，法定节假日除外)可咨询市（州）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受理（办理）窗口或咨询省住建厅0431-85076811。

　　（六）投诉渠道。

　　建筑施工企业“安管人员”或特种作业人员如对申请办理有异议，可拨打0431-82752527。

　　（七）是否收费。

　　两个事项办理主管部门不收取任何费用。

　　（八）通办范围。

　　两个事项在全省市（州）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通办。

　　（九）审批结果。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延续业务办理成功后，证书有效期自动延续3年，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变更业务办理成功后，证书单位自动变更。两个事项办理成功后自动生成电子证照，电子证照可在“吉林省建设工程安管人员管理系统”自行下载。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长春都市圈通办事项是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的重要举措，是方便服务企业的务实之举。各地要高度重视，按照时间节点，认真梳理、逐项落实，确保高质量完成通办任务。
　　（二）强化服务保障。各地要指定专人负责业务办理工作，专门设置电子邮箱，接收“安管人员”证书延续申请单等电子文档，不再要求提供纸质材料。要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在政策告知、协助办理等方面主动作为，不断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和群众满意度。市（州）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按规定如期组织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采取“线上”培训方式的要及时开放网站端口，确保不影响“安管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相关业务办理。
　　（三）加大宣传力度。各地要加大宣传力度，采取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介相结合的方式，通过网站、公众号、宣传单、微信工作群等多种途径，扩大通办事项知悉范围，让更多企业和群众知晓通办事项的便利性。
　　附件：1.长春都市圈通办事项清单（第二批）
　　      2.通办方式梳理表（第二批）
　　      3.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延续长春都市圈通办事项模板
　　      4.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变更事项长春都市圈通办事项模板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6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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